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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貫徹政府員額精簡政策，重申中央機關學校工友（含技

工、駕駛）員額管制規定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行政院於91年2月19日核定「各級行政機關、公立學校

超額工友處理原則」規定，超額工友之預算員額空缺，應

配合年度預算編列核實減列；至超額現職工友，列為出缺

不補並鼓勵退離。另行政院於91年7月1日規定，行政院暨

所屬機關學校工友員額，自即日起一律凍結不補；至未達

工友員額設置基準（或特殊性工友員額數）之機關學校，

因業務需要，擬進用工友者，得由本機關學校工友轉化或

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，並於99年4月1日施行之「中

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」第25條及「中央各機關學校事

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」第7點予以明定，不得以借調、

支援或新僱方式辦理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為貫徹工友員額精簡政策，重申工友員額管制相關規定如

下：

(一)經行政院核定為超額工友之預算員額，應列管為出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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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，並配合年度預算編列或年度中核實減列。

(二)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缺額進用，不得以新僱方式辦理

，應由本機關學校工友轉化或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

撥，不得進用地方機關學校工友。至位於山僻、離島地

區及未足額進用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人員之非超額工友缺

額，於報經行政院同意由地方機關學校工友進用者，不

在此限，並請確實事前報准後始得進用。

(三)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（不含因工作性質特殊、經行政

院核定有案之特殊性工友）缺額，應於出缺6個月內由

本機關學校工友轉化或其他中央機關學校工友移撥，不

得移撥地方機關學校工友，如逾期限則由行政院逕予減

列各該機關學校工友預算員額。

(四)各機關學校不得借調其他機關學校工友至本機關學校服

務，或指派本機關學校工友支援其他機關學校，如有請

即辦理歸建。

三、未來如經查證屬實各機關學校確有未經行政院同意而新僱

工友、或移撥地方機關學校工友，以及出缺逾6個月仍辦

理移撥補實等情事者，各機關學校得視情節輕重，查處相

關人員行政責任。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定期宣導與訓練，

確實督導所屬機關依相關規定妥慎辦理，並列入工作移交

重要事項，俾免承辦同仁因異動或不諳法令致生未依相關

規定辦理之情事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

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

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

灣省諮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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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、銓敘部人事管理司、行政

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省諮

議會人事室、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

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秘書室 2013-03-04
15:58:14


